


三、申报人员 

学会各会员单位的教师、研究生或个人会员。 

四、评选方式 

本次评选活动采取征集与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参选者

需提交相关材料及其佐证，经过网络初评与专家汇评后，对优

秀成果进行公示，最终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各若干篇；对获

奖成果予以表彰；对未公开发表论文择优推荐发表，对未上报

的智库报告择优推荐报送。 

五、报送要求 

1.提交形式：成果以 PDF格式电子文档报送（命名方式

“姓名+单位+论文（或调研报告、智库报告）”），并提交

《参评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参评成果汇总表》（见附件

2）；学会会员单位请统一提交。 

2.提交时间：2023年 12月 1日-12月 8日。 

3.提交邮箱：zxq465968728@163.com 

六、其他说明 

本次省创业教育学会优秀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，请会员单

位、个人会员积极参与和宣传；本次成果为公益评选活动，不

收取任何相关费用；如有疑问，请联系学会秘书处和承办单

位。 

学会秘书处：李海东 13836178181 

承办单位：   张席侨 166458939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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